
附件 3

湖北省交通运输领域推广说理式执法工作指
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

境、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推动源头环节化解争议纠纷，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交通运输部《关

于建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的意见》（交法发

〔2021〕115 号），结合湖北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说理式执法，是指全省各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过程中，主动向

行政相对人讲明目的、要求、依据、事实、后果和救济渠道，

实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前款所称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包括行政检查、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执法行为。

第三条 说理应当事理、法理、情理并重，着重阐明法

律、法规、规章依据，讲明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的事实，告

知其权利。

第四条 开展说理式执法应当遵守以下原则：

（一）依法行政，有理有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及

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做到



说明事实清楚、释明法律准确、阐明事理清晰。

（二）刚柔并济，法德并举。行政执法要以教育为主、

处理为辅，督促行政相对人纠正、消除违法行为，实现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三）贴近实际、注重实效。说理要回应行政相对人关

切，结合案情特点，采取书面、口头、电子媒介等多种方式

进行法律政策宣讲，消除疑问困惑，抚平对抗情绪。

第五条 严格落实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行政规范性

文件、自由裁量权基准、权力责任清单（执法事项目录）、

行政执法决定等要求公开的信息，保障行政相对人依法行使

知情权、监督权。

第六条 严格落实执法告知制度，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

利害关系人违法事实和证据、适用法律条文、法定程序、法

律责任、投诉举报、救济途径等内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请

回避、陈述、申辩、提出听证申请、执法监督等合法权益。

第二章 说理式执法程序

第七条 在开展行政检查前，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出示执

法证件，告知执法人员身份以及行政检查的事项、依据、内

容、方式及检查人员等信息。对发现的违法行为无论处罚与

否，都应当责令改正，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违反的具体法律

法规条款、整改的具体要求和时限，未限期整改或拒不改正

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积极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

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方法，督促完成整改。对于违法

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者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免予处罚。

第八条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向行政相对人讲明调

查的法律依据、目的和基本要求，告知应当承担的义务和申

请回避、拒绝调查询问的情形，以及拒绝、阻挠调查可能承

担的法律后果，引导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回答询问。全面

客观地收集与案件事实相关联的证据，既要收集行政相对人

有无违法行为的证据，也要收集行政相对人违法轻重的证据。

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的事实和申辩的理由、提出的困难

和合理诉求、减轻和从轻处罚的理由以及整改意见等，耐心

回应行政相对人的疑问、诉求。

第九条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行政相

对人涉嫌违法的事实、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法律依

据、处罚条款，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

权利；有针对性地对认定事实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处罚依据

进行解释，对自由裁量的情形、违法性质、危害后果等进行

说明；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对其提出的

异议依据法规政策给予耐心解答，积极引导其依法表达诉求。

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当事

人的救济权，释明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条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合法、正当、必要。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制作现场笔录，并当场告知行政相对人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内容、理由、依据、期限以及其依

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权

利。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前，应当书面催告，告知行政相对



人依法应履行的方式和期限、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

强制类文书应当载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内容、理由、

依据和期限，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扣押财物的，应当载明名称、数量和场所等内容。

第三章 说理式执法文书制作
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应当按

照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要求制作送达

执法文书。交通运输部没有制定式样，执法工作中需要的其

他执法文书，或者对已有执法文书式样需要调整细化的，省

交通运输厅可以制定式样。

第十二条 说理式执法文书要突出事实认定、证据收集

和说理论证，完整准确叙述案件事实，逐一列举各项证据，

全面论述法律适用理由，准确引用法律条款，详细写明自由

裁量情形，说清陈述、申辩意见采纳与否的理由和依据，做

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适当、程序合法。

第十三条 事实认定，重点围绕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列举

证据，客观表述案件经过、主观过错、违法所得、危害后果

等基本情况，结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对证据与

证明事项间因果关系加以论证。

第十四条 说理论证，应聚焦违法定性、情节轻重、危

害后果、自由裁量等核心问题。准确引用法律、法规及规章

条文，结合违法事实详尽阐述法理情理，充分论证具体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作出从轻、减轻、从重或者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的，应当阐述自由裁量的法律依据和有关情节。



第十五条 对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中提出

的质疑及证据等主张，是否采纳应当说明理由。行政处罚决

定书、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应当简述告知程序及听取陈述、

申辩或者举行听证的情况。行政相对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

应当叙述当事人的申辩要求和理由、依据，并说明复核及采

纳与否的情况和理由。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各地各级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按照本工作指引，

结合实际，细化说理式执法操作流程，按照部省执法长效化

机制建设要求，加大对执法人员调查取证、释法说理、文书

制作能力的培训考核力度，增强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沟通服

务、应急处置、化解争议的能力水平。


